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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綱

護理倫理的意義

 醫護界四大倫理原則

 醫護專業倫理議題判斷討論-以病人已簽
署DNR是否急救為例

 護理倫理困境決策模式

 結論



前言

 學習護理倫理的目的，可以幫助護理人員
作倫理判斷，突破倫理困境，提供高品質
的護理。

 面對倫理困境時，能依循基本倫理原則做
判斷，才不致於產生負向感受及心理不平
衡，進而影響醫療品質。



倫理與護理倫理

 倫理（Ethics）

 在多元社會中，由於價值觀念分歧，人的行為
與該社會的一般道德標準常會發生衝突。「倫
理」即被用來評斷人類行為的好、壞、是、非、
對、錯、善、惡；因此其為法律規範之外，個
人行為的準據。

 護理倫理（Nursing Ethics）

 是提供護理人員執行護理行動的指南，也是制
約護理行為的道德原則。



倫理 vs.法律

 倫理

 --較高標準

 --多元性

 --個別性

 --隨情境文化而不同

 --經理性思考與論證而
成

 法律

 --較低標準

 --強制性

 --普遍性

 --明確性

相同之處：規範目的皆是人類的外在行為
相異之處：



國際護理學會（ICN）--

護理人員基本責任

 促進健康

 預防疾病

 恢復健康

 減輕痛苦



評估 計劃 執行 評值

高品質的護理概念架構

護理執業環境護理執業標準

護理過程

人文素養與倫理素養(組織文化)



醫護界四大倫理原則

 自主原則(Autonomy)

 不傷害原則(Non-maleficence)

 行善原則(Beneficience)

 公平原則(Justice)



醫療法有關自主原則的規範

 醫療法第63條--醫療機構實施手術，應向病人或其
法定代理人、配偶、親屬或關係人說明 手術原因、
手術成功率或可能發生之併發症及危險，並經其同意，
簽具手 術同意書及麻醉同意書，始得為之。但情況
緊急者，不在此限。（評鑑條文2.1.2-6）

 醫療法第64條--醫療機構實施中央主管機關規定之
侵入性檢查或治療，應向病人或其法定 代理人、配
偶、親屬或關係人說明，並經其同意，簽具同意書後，
始得為 之。但情況緊急者，不在此限 。（評鑑條文
2.1.2-5）

 醫療法第81條--條醫療機構診治病人時，應向病人
或其法定代理人、配偶、親屬或關係人告 知其病情、
治療方針、處置、用藥、預後情形及可能之不良反應。
（評鑑條文2.1.2-2,3）



推廣醫病共享決策

 在醫療過程中共享決策（Shared 
Decision Making, SDM）為進行醫療決
策的理想模式，即是讓醫療人員和病人在
進行醫療決策前，能分享現有的實證結果，
提供病人所有可考量的選擇，並支持病人
做出符合其偏好的醫療決策。

（評鑑條文2.1.2-8）



個人自主權的行使

 民法第七十六條 無行為能力的人由 法定
代 人代為意思表示 ，並代受意思 表示。

 民法第七十七條 「限制 行為能力人為意
思表示及受意思表示，應得 法定代 理人
的允許 ，但純獲法律上之利益或依 其年
齡及身分日常生活所必須者，不在 此
限 。」

病人仍有行為能力，家屬卻主動代為簽具同意書或
要求隱瞞病情，醫謢人員祇能無奈配合嗎？



醫謢自主權的行使

 醫療自主權
 預防病人因無知而傷害自己

 應用得當，不僅不衝突，使病人得到最大利益

 護理自主權之行使不能違背行善原則
 約束

 On-NG

 On-Foley

 「長照革命」引入日本「自立支援」照顧法，讓
失能長者向尿布、臥床、約束說不！





不傷害原則 病人安全維護

 病人在接受醫院診療過程中免於發生未預期的安
全上遭致傷害的「事件」或「事故」，順利達成
預期之醫療目標。

 在醫療過程中，病人不應得到任何非必要的「醫
療上」或「非醫療」上的身、心、靈傷害，尤其
是因醫療人員的疏忽及技術不成熟所造成的傷害。

 在使病人免於因為醫療照護過程中的意外而導致
不必要的傷害。

 醫療上所施行的各種檢查或治療必須是屬於醫療
的適應症範圍。





不傷害原則

 不是一 個絕對的原則，而是相對的原則

 權衡利害原則 --兩害相權取其輕

 應包括保護病人的生命安全

 雙重影響原則
 行動者本身必須出於善意

 行動者的本意必須是為了好的影響

 好與壞的影響係出於同一行動的結果

 在好與壞的影響間，應有合宜的平衡點，而且好多於
壞



履行不傷害原則

醫護人員必須維持本身有勝任的臨床
知識及技術、謹慎地執業以達到「適
當的照顧標準 (standard of due 
care)」 。

避免讓病人承擔任何不當傷害的風險

終身學習

強調實證護理



行善原則

 是不傷害原則的延伸

 不應該做傷害病人的的事、應該做有助益
病人的事

 優先順序

 不應施加傷害（優先考慮）

 應預防遭受傷害

 應除去傷害

 對病人做有利或促進有益的事



行善原則

 積極方面

 促進健康，增進福祉

 消極方面

 減少或預防受傷害

 權衡利害原則

 考量使病人活得最佳利益及最大好處



公平原則

 宏觀面
 國家資源的合理分配

 健康保險政策制定
 水平式公平：相同的需要、相同的待遇 。

 垂直式公平：不同付費能力與不同需要的人應有不同
的待遇。

 微觀面
 平等對待病人、醫師對稀少醫療資源的分配與使

用須符合公平正義原則。



醫療上的公平

 病人的社經地位、醫療上或社會上價值不能做為
分配醫療資源的考慮依據。

 平等原則
 每個人都得到平均分配

 分配性的公平
 以治療成功機率較大、對社會有貢獻、平均餘命長 …

等為考量

 程序性之公平
 決定病人接受醫療順序，通常以先來先受服務或急重

症優先順序



護理倫理內涵「敬業精神」

 要能完成ㄧ件使命，有始有終負責到底。

 把該做完的事情，在該完成的時間內完成。

 把該做的事情盡最大的努力，做得完美無
缺。

護理人員的使命感 黃崑巖，2004

Doing the things right.
Doing the right things.



四大倫理規則

 誠實原則
 不隱瞞病情與診斷
 應向病人及家屬告知

 隱私原則
 兼顧對病人身體私密性的尊重與維護，以及不得透露

病人的病情與醫療相關秘密
 但法定傳染病、槍傷、家暴虐兒事件除外，主動通報

衛生社會機關。

 保守秘密原則
 忠誠原則

 誠心誠意得遵守承諾及忠於職守，不拒絕照顧病人。



醫護法規有關隱私保密原則相關規範

 醫療法第72條規定：「醫療機構及其人員
因業務而知悉或持有病人病情或健康資訊，
不得無故洩 漏。」

 護理人員法第28條規定：「護理人員或護
理機構及其人員對於因業務而知悉或持有
他人秘密，不得無故洩漏。 」



醫護專業倫理困境議題討論

--以病人已簽署DNR是否急救為例



倫理困境的產生

 面對問題時發生混亂不清，模淩兩可，沒
有一個令人滿意的解決方案，難以作決定
或採取何種行動時的情境，便產生了倫理
的困境



護理人員面臨倫理困境的來源

 醫師、病人、護理人員間

 管理階層



臨床常見之倫理爭議

 內外科：
 護理愛滋病患之倫理

 告知真相之倫理

 安樂死之倫理

 不實施心肺復甦術之
倫理等

 產兒科：
 非自然生殖之倫理：

代理孕母等

 墮胎之倫理

 孕前優生保健之倫理



產生護理倫理困境的情形

 個人所秉持的兩個理論原則衝突時

 兩個可行的醫護措施都各有利弊時

 病人要求的醫療措施沒有明確規定可循時

 兩個可行的醫護措施都不太理想時

 個人的倫理原則與角色要求有所衝突時



倫理決策

 作倫理決定，是個人良知及道德價值觀的
抉擇。

 是一種複雜的過程，它建立在道德思考的
概念上。

 作倫理決策涉及個人價值觀及信念的影響，
同時也受到社會文化、宗教信仰、法律、
環境及個人當時情緒的影響。







資料來源：Albert R. Jonsen著Clinical ethics 



案例
（中榮醫療倫理案例討論，與會41人）

 45歲女性病人，左手動靜脈廔管存，長期血液透
析

 因皮膚紅腫入院治療，診斷肺外結核，服用抗結核
藥物，服藥後全身皮膚發生水泡等，水泡面積佔全
身90%，診斷為毒性表皮壞死溶解症，入加護病
房治療，因呼吸喘放置氣管內管，病程進展併發
DIC及敗血症，持續血液透析治療

 醫師已向家屬解釋病況，家屬填寫「不施行心肺復
甦術同意書」

 隔日凌晨病人心電圖顯示Vf，醫師醫囑給予電極及
升壓劑使用，並執行急救。



醫療因素：行善/不傷害

 病人主要問題是長期血液透析，此次因為毒性表皮壞死溶
解症併發DIC、敗血症，死亡率達30%，屬於急性、危急、
末期、不可逆。(24)

 急救可矯正Vf，維持生命。(32)

 若是由兩位醫師診斷為不可逆之末期階段疾，存活期預估
為瀕死病人，則急救措施則屬無適應性。(22)

 提供急救可能讓生命徵象回穩，但治療成功的機會小，無
法延長病人的生命或治癒。(23)

 醫師評估病人治療的成功率及醫療之適應性，急救過程對
病人也是一種傷害，提供急救可能無法治癒疾病，反而增
加病人之痛苦，病人並未因急救而受惠，故不建議在此時
進行急救以減少對病人的傷害。(23)



病人意向-尊重自主原則

 病人意識不清，無法被告知治療的好處及風險，雖
然病人在意識改變之前，已清楚知道自己有腎功能
退化之慢性疾病，但無法得知病人對於生命以及醫
療之意願；可詢問家屬，病人之前是否曾表達過對
其醫療決策意願。(30)

 病人為45歲女性是屬於心智狀態成熟且合乎法律
上有行為能力的人。(36)

 若病人失能時則可由預立醫療委任代理人或是最近
親屬為代理人。(36)

 病人之醫療決策由家屬決定，意見一致，且已簽署
「不施行心肺復甦術同意書」，醫療團隊人員應予
已尊重其決定。(33)



生活品質：行善/不傷害/自主

 若急救成功，病人後續仍須面對全身90%之皮膚受損引發的感染、
DIC及敗血症等問題，且病人因有慢性疾病多年，需長期洗腎，即
使治療成功，病人可能也會面臨困難拔管或皮膚的照顧，對病人來
說也是身心的折磨，影響其生活品質。(29)

 病人無法明確表達意見，醫療處置由家屬於了解病況後，填寫「不
施行心肺復甦術同意書」，做此決定的家屬，是否依據病人個人心
願符合其生活品質，應列入考量。(30)

 採取電擊及急救措施，則未尊重家屬之自主原則；但是反之若不執
行電擊，可能造成病人立即死亡，即使電擊後能維持生命徵象，但
病人可能需要面臨急救後可能導致的腦部缺氧而生活無法自理之情
形。(23)

 預期病人於急救後生活品質不佳，且家屬已簽暑「不施行心肺復甦
術同意書」，基於行善、不傷害原則與尊重自主原則，醫師不應對
病人施予急救，但對於病人疾病所引發之症狀所引發的身心問題，
可採取安寧緩和療護方式持續照護。(30)

 病人餘生的生活品質的考量是影響是否施予急救的決策關鍵。(23)



環境（情境）因素：守信/公平

 家屬已填「不施行心肺復甦術同意書」情況下，醫師仍對病
人施行急救措施，是違反守信及自主原則。(30)

 無經濟因素造成臨床決策上利益衝突。(13)

 無健康資源分配不足、宗教的問題影響臨床決定。(22)

 安寧緩和條例第七條，施行DNR應符合下列規定：（1）、
應由二位醫師診斷確為末期病人（2）、應有意願人簽署之意
願書。家屬已填「不施行心肺復甦術同意書」，醫師應判斷
病人是否為末期病人，若符合以上條件仍執意執行急救，則
違反安寧緩和醫療條例第七條規定。(33)

 無臨床研究與教育及公共衛生與公共安全考慮影響臨床決定。
(20)

 無組織與機構(醫院)之利益衝突會影響臨床決定與病人福祉。
(20)



精進作為

 家屬已簽立「不施行心肺復甦術同意書」，雖在緊急狀況下，
醫護人員仍需要主動與家屬充分溝通及病情告知、疾病變化、
預後狀況，了解家屬期望，雙方達成共識，方能提供病人適
切照護，避免病人受到傷害及受苦。【行善與不傷害、尊重
自主、知情同意原則】

 應安排家庭會議，以病人為中心與家屬說明疾病治療及預後，
藉由溝通讓家屬了解治療的目標，跨領域的合作，提供家屬
多方資源，給予自主決定後續治療的方法，延續照護。【尊
重自主原則】

 醫護人員可定時召開團隊會議藉由案例來加以學習與分享末
期病人照護，提供同仁做參考及省思，以增加在臨床上面臨
抉擇時的完整考量及更舒適的照護環境。【行善原則】

 末期病人在臨終階段即使不做急救處理，醫療人員依然可以
提供病人適切及支持性的醫療照顧，讓病人在生命末期能夠
接受舒適及有尊嚴照護。【行善、不傷害原則】


